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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1 / 20%
2017
86,120.01 | 23,594.86 | 24,241.58 141,235.48 | 275,191.93
4,285.85 -1,203.43 -882.96 11,077.10  13,276.56



275,191.93 100.00  201,109.85 26.92 262,674.85 100.00 216,275.30



[2016]46

70.74 61.15%
63.26%
1
2
1
2017 12 31 2016 12 31
% % %
631,226.62 89.23 275,164.89 63.50 129.40
76,201.12 10.77 158,160.84 36.50 -51.82
707,427.74 100.00 433,325.73 100.00 63.26
129.40%
2017 12 2016 12
214,920.07 126.08
152,290.99
367,211.05 126.08
631,226.62 275,164.89
58.17% 0.05%
2017

2017



5,729.99



1,155.75 195.98
867.77 815.71
3,890.58 :
17,545.30 -
6,316.11 -
6,251.85 -
14,242.23 -
3,588.15 .
6,774.34 -
13,221.91 -
78,235.47 2,034.35
1 -
2015 2017 75.37% 82.27% 83.85%
80%
1 2015 2016 2017 75.37% 82.27% 83.85%
80%
2017 2016 2015
% % %
000537 86.70 88.84 63.42
600657 86.03 85.69 83.24
600606 88.99 89.43 88.04



2017

%

68,118.08 7.02
437,524.79 45.11
696.53 0.07
22,543.51 2.32



2018



2017 1
2
5,686.12 10.42%
1,399.1 201.1%
2017 2016
% % %
1,602.88 28.18 1,750.83 27.58 -8.45
290.85 5.12 211.31 3.33 37.64
37.29 0.66 193.63 3.05 -80.74
1,399.11 24.61 464.66 7.32 201.10
463.41 8.15 469.56 7.40 -1.31
1,543.23 27.14 3,073.78 48.43 -49.79
349.36 6.14 183.57 2.89 90.32
5,686.12 100.00 6,347.34 100.00 -10.42
5,686.12 6,347.34
2.07% 2.42%

79%



2017 2016
2

1,399.10 464.66
201.10% 2017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5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77%，其中一至四季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8.61亿元、2.36亿元、2.42亿元、14.12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3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2.07%，其中一至四季度的净利润分别为4,285.85万元、-1,203.43万元、-882.96万元、11,077.1万元；毛利率为26.92%，较上年同期下降52.4%。
	（1）请结合公司业务区域、市场环境等说明公司季度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2）你公司2018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为276.7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93.54%，请补充说明2018年一季度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
	（3）请公司以列表形式，结合公司销售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毛利率较上年相差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本公司主要业务区域位于安徽省，包括合肥市、蚌埠市、宣城市、巢湖市。
	从安徽省来看，2017年合肥楼市进入冷静期，量缩价稳；蚌埠市、宣城市、巢湖市，销量较好。蚌埠市区2017年房价普遍均价超过7000元，部分热门区域房价更是突破万元，同比涨幅达到了17%；宣城楼市区新建纯商品住房成交均价5951元/㎡，同比增长20%。巢湖房价以稳为主，在售老盘项目备案价格环比持平。
	本公司2017年各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根据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商品房在交付后确认收入，因此，收入的季度波动受商品房项目集中交付影响，集中交付导致营业收入集中确认，从而产生季度波动，造成公司2017年各季度营业收入波动较大。各季度净利润的差异主要受营业收入波动影响。
	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高主要为琥珀瑞安家园项目商品房集中交付所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高主要系宣城琥珀新天地项目、巢湖琥珀新天地项目、琥珀名郡项目商品房集中交付所致。第二、三季度由于没有商品房项目集中交付的情况，主要系客户零星交付，营业收入较低。综上所述，公司季度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差异较大是合理的。
	（2）本公司2018年一季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93.54%，大幅下降的原因为，当期实现的营业收入下降所致，2018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54亿元，上年同期实现营业收入8.61亿元，下降原因同上。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70.52%，营业收入的下降导致净利润出现下降。
	（3）毛利率较上年差异较大的原因
	收入、成本与毛利率分类明细表：
	单位：万元
	本公司毛利率与同行业对比情况如下表：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本公司2016年、2017年毛利率分别为17.66%、26.92%，2017年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52.43%，毛利率变动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趋势一致，具备合理性。
	公司2017年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较大的原因主要系：
	①住宅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
	公司 2016 年、2017 年住宅毛利率分别为17.30%、23.57%，住宅毛利率较上年上升主要系受近两年合肥住宅价格大幅上涨所致，由于公司所售项目基本为期房，当期交付确认收入的房屋一般系前期已经预售的项目，故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对毛利率的影响通常滞后体现在财务报表中。如公司本期交付的琥珀瑞安家园16#号楼销售均价在17,200元左右，该项目2016年交付的其他楼号销售均价在9,000元左右，而项目各楼栋建造成本差异较小，导致毛利率上升。
	②产品销售结构比重较上年同期发生变化
	2016 年度，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6.22亿元，其中：住宅收入 24.93亿元，比重为 94.88%，商业及写字楼收入0.91 亿元，比重为3.45%；2017 年度，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7.44 亿元，其中住宅收入 24.64 亿元，比重为89.54%，商业收入2.45 亿元，比重为 8.90%。
	因商业及写字楼毛利率高于住宅毛利率，且 2017 年商业及写字楼销售比重较2016年上升，导致毛利率较上年提高。
	③车位及其他2016年毛利率为负，主要系本公司根据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合肥市国土资源局、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合肥市物价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保持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合房[2016]46号）规定，将不再具备销售条件的车位一次性转入营业成本所致。



